
九龍城區議會文件第 28/15 號  

 

推薦九龍城區公民教育運動統籌委員會  

申請公民教育委員會 2015-16 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─  

「愛自己‧愛家人‧愛香港‧愛國家」社區巡迴互動劇場  

 

主旨 

 

 本文件旨在請議員考慮推薦九龍城區公民教育運動統籌委員會，向公民教育

委員會的 2015-16 年度十八區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，申請 200,000 元，在九龍城

區內舉辦約 10 場以「愛自己‧愛家人‧愛香港‧愛國家」為主題的社區巡迴互動

劇場，以推廣公民教育的訊息。  

 

背景 

 

2. 公民教育委員會為加強與 18 區區議會的協作，及使公民教育的信息能更有效

和廣泛傳播，推出 2015-16 年度與 18 區區議會合作計劃，向有興趣的區議會提供

每區不多於 200,000 元的撥款，以資助在地區層面推廣公民教育的活動計劃。九龍

城區議會在 2015 年 2 月 12 日舉行的會議上通過委派九龍城區公民教育運動統籌委

員會舉辦有關活動。  

 

3. 九龍城區公民教育運動統籌委員會在 2015 年 3 月 6 日舉行的會議上通過在區

內的中、小學、政府或非牟利團體提供的免費場地舉辦約 10 場「愛自己‧愛家人‧

愛香港‧愛國家」的社區巡迴互動劇場，以互動話劇形式及輕鬆手法宣傳公民教育

訊息。  

 

計劃概要 

 

4. 九龍城區公民教育運動統籌委員會自 2006 年起在區內的中學及小學舉辦了合

共 48 場的互動劇場，約有 20,000 名中、小學生參與。由於劇場廣受學校歡迎，且

宣傳公民教育訊息成效顯著，故欲向公民教育委員會申請 200,000 元撥款，除了繼

續在 2015-16 年度於區內的中學及小學上演互動劇場外，更將有關活動推廣至九龍

城社區，向更多的居民發放公民教育信息。透過在地區上演話劇，讓觀眾投入話劇

主角的經歷，配以互動環節，例如讓觀眾參與話劇的情節發展等，讓他們思考公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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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對自身及社會的重要性，藉以宣揚關愛、共融及和諧等公民教育訊息，並提高

居民的公民意識，以建立和諧理性的社會。  

 

申請公民教育委員會撥款建議 

一、 活動名稱 ： 「愛自己‧愛家人‧愛香港‧愛國家」社區巡迴互動劇場 

二、 申請撥款 ： 200,000 元 

三、 申請團體 ： 九龍城區公民教育運動統籌委員會 

四、 協辦機構 ： 九龍城民政事務處 

五、 活動性質 ： 在九龍城區內舉辦互動劇場，宣傳公民教育訊息 

六、 活動內容 ： (i) 在區內中、小學、政府或非牟利團體提供的免費場

地，如社區會堂或公園等上演約 10 場互動劇場，透

過話劇表演及與觀眾互動的環節，宣傳公民教育訊

息； 

(ii) 製作活動宣傳品免費派發給參與者，宣傳關愛、共

融及和諧等公民教育訊息 

八、 活動目的 ： 透過地區活動，宣傳公民教育的訊息 

九、 活動對象 ： 九龍城區內約 4,000 名學生及市民 

十、 舉行日期 ： 2015 年 7 月至 2016 年 3 月 

十一、 財政安排 ：  

 

項目  預算支出(元) 
建議申請撥款

(元) 

1. 互動劇場製作及演出費  (約 10 場) *註 1 110,000 110,000 

2. 設計及印刷活動宣傳海報  (1,500 張) *註 2
 

6,000 6,000 

3. 設計及印刷活動入場劵  (約 2,500 張) *註 3 1,250 1,250 

4. 設計及印刷活動宣傳橫額  (8 條) *註 4 2,000 2,000 

5. 郵費($1.7 x 1,500 張) *註 5 2,550 ,550 

6. 專業攝影及錄影  5,000 5,000 

7. 活動幹事酬金  ($48 x 100 小時) *註 6 4,800 4,800 

8. 設計及製作活動宣傳品(約 4,500 份) *註 7 67,500 67,500 

9. 文具  *註 8 300 300 

10. 雜項  *註 9 600 600 

合共：  20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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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1︰  

 

委聘承辦商籌辦約 10 場「愛自己‧愛家人‧愛香港‧愛國家」社區巡迴互動劇場。服務包

括資料搜集、撰寫劇本、綵排、安排舞台監督、導演、司儀、演員、設計及製作場景、舞

台橫額 (作為背幕 )、易拉架、佈置場地、提供音響及燈光、道具、演員服飾及化妝、運輸費

等一切與劇場演出相關的費用。劇場需配合「愛自己‧愛家人‧愛香港‧愛國家」的主題，

每場 45 分鐘。建議於區內中學、小學及九龍城社區內的政府或非牟利團體提供的免費場地，

如社區會堂等上演約 10 場互動劇場。最終場數視乎學校反應、場地安排及承辦商報價而定。 

註 2︰  宣傳海報適用於學校以外演出的劇場，將在活動前寄予區內的業主立案法團 /互委會 /業主委

員會及地區團體等作宣傳用途。  

註 3︰  入場劵適用於學校以外演出的劇場，將免費派發給本區居民及團體作宣傳用途。印製數量

視乎最終舉行場數而定。  

註 4：  宣傳橫額適用於學校以外演出的劇場，於活動前懸掛於九龍城區內以收宣傳之效。  

註 5：  郵寄宣傳海報及入場劵給九龍城區的業主立案法團 /互委會 /業主委員會及地區團體等，和活

動相關郵遞費用。  

註 6：  活動幹事需負責協助整項活動的籌備工作，包括聯絡區內學校及承辦單位、安排活動的場

地、時間以及監察話劇演出時的情況等。活動完成後，活動幹事亦需協助完成財務結算工

作。  

註 7：  製作宣傳品約 4,500 份，實際數量視乎承辦商的報價而定。宣傳品會於每場劇場演出後派發

予參與活動的學生及市民，以收宣傳之效。如劇場完成後尚餘宣傳品，會於九龍城民政事

務處諮詢服務中心派發，加強推廣公民教育。  

註 8：  文具包括 A4 白紙等。  

註 9：  雜項包括運輸活動物資的費用及影印費等。  

 

文件提交  

 

5. 為趕及於 2015 年 4 月 1 日前向公民教育委員會提交活動申請書，故秘書

處會依循一貫議會同意的做法，以傳閱文件方式徵詢議員意見，現請議員考

慮通過推薦九龍城區公民教育委員會向公民教育委員會申請撥款 200,000

元，以舉行「愛自己‧愛家人‧愛香港‧愛國家」社區巡迴互動劇場。煩請

各位議員於 2015 年 3 月 19 日 (星期四 )中午前填妥回條並交回秘書處。按會

議常規規定，若秘書處收到的回覆中，支持意見達三分之二或以上，即表示

議員支持上述的推薦。  

 

 

 

九龍城區議會秘書處  

2015 年 3 月  


